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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推进价格公示制度的通知 

  

各市卫生健康委，委属医疗机构、省属医疗机构： 

自 2002年国家出台《医疗机构实行价格公示的规定》以来，

公立医院实施的价格公示制度在减少医患信息不对称、满足群

众知情权、提升群众就医满意度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，但

在实际工作中也存在一些不足。为进一步推进价格公示管理制

度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高度重视，落实责任 

全面推进医疗机构价格公示制度，是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

革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明确要求，有利于加大医疗收费

监管力度，也是完善社会监督机制的重要保证。医疗机构作为

价格公示的责任主体，要充分认识全面实行价格公示制度的重

要意义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、健全和完善价格公示责任制，做

到分工明确、责任到人。各市卫生健康部门要及时掌握辖区内

医疗机构推行价格公示制度工作的进展情况，并针对存在的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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难和问题采取有力措施予以解决，确保价格公示工作落实到位。 

二、细化措施，提质增效 

（一）继续推进价格公示的常态化工作。各级各类医疗机

构要做到医疗服务价格公开透明，自觉规范自身价格公示工作，

要结合自身实际，采用多种形式进行价格公示，在服务场所的

显著位置(如门诊大厅、住院处等)采用公示牌、公示栏、电子

显示屏、电子查询机、费用结算清单等方式，面向患者实行价

格公示，有条件的要在官方网站、移动终端进行价格公示。公

示内容要涵盖药品、可收费一次性耗材和医疗服务项目，并公

开价格投诉电话。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公示内容应随着收费项目

和政策标准的变动及时做出动态调整，确保公示的收费项目合

法有效。 

（二）加快信息化建设，促进价格公示提质增效。各级各

类医疗机构要充分认识信息化建设在提高医院工作效率、管理

水平及优化患者就医体验方面的重要意义。根据实际需求增加

自助查询机等电子设备，并依托微信、智慧医院等新媒体渠道，

开辟线上查询、下载路径，减少线下打印、发放费用清单等成

本。利用信息技术实现价格公示设备与医院 HIS 系统的联网，

及时更新价格公示信息，提高患者就医满意度。 

（三）增加人工引导，线上线下相结合。在加快医院信息

化建设的同时，也要注重人文关怀，价格公示工作要兼顾各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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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群的需求，做到因人而异，特别是针对老年人等特殊群体，

要增加人工引导，采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，为其提供现

代、舒适、智能和人文的服务，不断提升群众就医体验感、获

得感和幸福感。 

（四）加强人员培训，建立有效沟通机制。各级各类医疗

机构要加强培训，提高医务人员主动为患者服务的意识，为患

者提供详细的医疗服务价格咨询和解释工作。医疗机构要广泛

听取医务人员诉求和建议，保证价格公示制度实施有力度，有

“温度”。 

（五）加强价格管理，建立长效监管机制。医疗机构要加

强内部监督和管理，建立价格管理长效监管机制，定期对价格

公示工作情况进行检查，强化主体责任，将检查结果纳入员工

绩效考核，不断提升医院价格公示工作的质效。 

三、强化监督，督促落实 

各地市卫生健康部门要加强对公立医院价格公示工作的督

导和检查，规范公立医院的价格公示工作。对消极对待、落实

不力，不能按要求进行价格公示的医院进行通报批评，责令限

期改正；对存在不按公示项目、价格等乱收费行为的医院，应

配合当地市场监管部门依法进行查处。 

各市各单位推进价格公示制度经验做法和困难建议，请及

时反馈我委财务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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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 系 人：刘晔、王宁 

联系电话：15866726850   51766096 

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

2021年 10月 22日 

抄送：国家卫生健康委驻鲁医疗机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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